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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122

1 9 4 9 年各日内瓦公灼关于保拍武装冲突中受事者的附加议定书的现况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何塞 • 玛丽亚• 卡斯特罗维霍先生( 西斑牙）

导言

1 . 题力 " 1 9 4 9 年各日内瓦公约关于保护武装冲突中受害者的附加议定书 

的现况：秘书长的报告" 的项目是根据大会1 9 8 4 年 1 2 月1 3 日第39/7? 号  

决议，4 段列入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的。

Z 1 9 8 6 年9 月2 0 日，大会第3 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 

定将本项目列入议程并发交第六委员会。

a 第六委员会的面前有秘书长按照大会第39/ 7 7 号决议第S段提出的报告 

( A/41/535 )o

4 第六委员会在1 9 8 6 年 1 1 月 1 7 日和2 1 日第4 6 和 5 0 次会议上审 

议了本项目。 这些会议的简要记录（À/C. 6/4 1/SII 4 6和 5 0 ) 载有在审议本 

项目期间发言的各国代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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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决议草案a/Q  6/41/ Ii 10

5. 1 1 月 1 7 日第4 6 次会议上，端典代表提出一项决议草案（A/C- 6/41/ 

10 ) ,提案国为：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端典,隨后哥伦比亚加入为提案国Ç 

a 委员会在1 1 月2 1 日第5 0 次会议上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C. 6/ 

41/4 1 0 (参看第8 段 ）。 .

7 . 以色列、墨西齋和美利坚合众国作了解释立场的发言。

^第六委员会的建议

a 第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年各日内瓦發银-------------------------------------

关于保护武装冲突中受害者的附加议定书的现况

大会.

回顾其1 9 7 7 年 1 2 月8 日第32/44号决议、 1 9 7 9 年 1 1 月2 3 

曰第3 4 / 5 1号决议、 1 9 8 2 年 1 2 月 1 6 曰第37 /1 16号决议和1 9 8 4 

年 1 2 月 1 3 曰第3 9 /7 7号决议，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1 9 4 9 年各日内瓦公约关于保护武装冲突中受舉者的 

附加议定书g的现况报告， ，

深信久经确立的有关武装冲突的人道主义规则仍然具有价值，并且在尽早 

结束这种冲突之前,必须在所有情况下依照有关的国际文书尊重和确保这些规 

则，

考處到有必要巩固和执行现有的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并使这类法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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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接受，

特别考虑到必须保护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 不受敌对行动影响，以及 

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国家红十字会、红新月社和民防组织在这方面发挥的作 

用，

满意地注意到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继续努力推广和传播有关该两项附加议 

定书的知识，
3

1. 1 9 4 9 年日内瓦公约》几乎已获普遍接受；

2 . 但注意到事实上只有少数国家成为该两项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

3 . 雙 1 9 4 9 年 H内瓦公约》的所有缔约国考虑尽早也成力该附•加 

议定书的缔约国；

4 . 呼吁将要成为第一号议定书缔约国的所有国家考虑是否发表该议定书 

第 9 0 条所规定的声明；

5 . t 秘书长根据各会员国提供的资料就该两项议定书的情况向大会第四 

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

6 . 决定把题为" 1 9 4 9 年各日内瓦公约关于保护武装冲突中受事者的 

附加议定书的现况：秘书长的报告" 列入第四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 5 卷，第970 -973号。


